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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启钱

近日召开的市委全面依法治市
委 员 会 第 三 次 （扩 大） 会 议 提
出 ， 要 深 学 笃 行 习 近 平 法 治 思
想，加快建设法治中国先行市，
为实现新发展阶段宁波历史使命
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说，各级领导
干部作为具体行使党的执政权和
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
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面依
法治国的方向、道路、进度。党
领 导 立 法 、 保 证 执 法 、 支 持 司
法、带头守法，主要是通过各级
领导干部的具体行动和工作来体
现、来实现。加快建设法治中国
先行市，领导干部应该当好法治
建设的“先行官”。

当好法治建设“先行官”，首
先 要 解 决 好 尊 法 问 题 。 尊 崇 法
治、敬畏法律，是领导干部必须
具备的基本素质。领导干部对法
治 建 设 既 可 以 起 到 关 键 推 动 作

用，也可能起到致命破坏作用。
尊崇法治者，就有“权由法定”

“权依法使”等自觉意识，在法律
面前不为私心所扰、不为人情所
困、不为关系所累、不为利益所
惑；不尊崇法治者，即便不把法
律当作“以言代法、以权压法、
徇私枉法”的障碍，也会把法律
当成实现个人私利的工具，可能
就会去行使不该由自己行使的权
力，会去干预自己不能干预的事
情。

当好法治建设“先行官”，重
点要养成法治思维。领导干部与普
通民众的一个重大区别是，决策具
有公共属性，行为不具有个体性，
后果均由全社会“埋单”。因而，
领导干部就必须把对法治的尊崇、
对法律的敬畏转化成思维方式和行
为方式，做到在法治之下、而不是
法治之外、更不是法治之上想问
题、作决策、办事情，有权不可任
性。比如，重大行政决策，法律规
定须有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

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
等五大程序。很多事实证明，凡是
经过法定程序的决策，都能获得预
期成效，而凡是违反法定程序的决
策，结果大多是社会付出代价，政
府多交不该交的“学费”，领导干
部个人还要为此承担责任。因此，
作 为 法 治 中 国 先 行 市 的 “ 先 行
官”，各级领导干部应该率先养成
法治思维，树立规则至上理念，始
终坚持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
必须为，强化程序优先理念，使公
务行为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公众和社会的监督。

当好法治建设“先行官”，还
应在履行法治建设责任人职责上下
功夫。各级领导干部作为法治建设
的组织者、推动者和重要实践者，
是法治中国先行市建设的首要责任
人，其中党政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
人，必须认真履职尽责，积极主动
作为，率先垂范，把法治建设贯穿
到工作的每个方面和每个环节，责
任上压实，效果上落实。“善禁

者，先禁其身而后人；不善禁者，
先禁人而后身”。各级领导干部模
范地遵守法律，是法治中国先行市
建设成败的关键。如果在抓法治
建 设 上 喊 口 号 、 练 虚 功 、 摆 花
架，或者只用法律治人而不是治
己，搞“灯下黑”，短时间内可能
看不出什么大的危害，一旦问题
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后果就是灾
难性的。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
弱，则国弱”。加快建设法治中国
先行市，抓住了实现新阶段宁波
新使命的“牛鼻子”，而各级领导
干部作为法治建设的“先行官”，
应该以实际行动推动宁波的法治建
设继续走在前列。

领导干部应当好法治建设先行官

张淳艺

今年以来，多地上调了最低工
资标准。然而，记者采访发现，部
分企业利用延长工作时间、剔除
福利待遇的方法，变相稀释劳动
者“最低工资”，规避执行最低工
资保障制度。企业做得隐蔽，加
之不清楚法条，导致发现并维权
的劳动者极少 （3 月 25 日 《工人
日报》）。

最低工资标准，是指劳动者在
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
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
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应支
付的最低劳动报酬。作为保障劳动
者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
维护劳动者取得劳动报酬合法权益
的一项“兜底”政策，最低工资的

“含金量”至关重要。2004 年起施

行的《最低工资规定》第十二条明
确指出，“在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
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应支付给劳动
者的工资在剔除下列各项以后，不
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一）
延长工作时间工资；（二） 中班、
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
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
贴；（三） 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
的劳动者福利待遇等”。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这一规
定并未完全落到实处。一些企业在
支付劳动者工资时，往往没有考虑
到延长工作时间的因素，还有的擅
自将包吃包住费用算进最低工资，
月底发工资时予以扣除。这就直接
导致部分劳动者工资表面上看似不
低，实际低于“最低”。

出现变相“稀释”最低工资，
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一些企

业负责人对于最低工资制度缺乏全
面正确的了解，造成片面执行、变
形走样。还有的是“揣着明白装糊
涂”，从自身利益考量，故意误读
相关规定，降低用工成本。另一方
面，许多劳动者对法律政策条款不
理解、不清楚，加之维权成本高，
很少有人就最低工资被“注水”较
真。

此外，相关规定“打架”，企
业违法成本低，也是重要因素。根
据《最低工资规定》第十三条，用
人单位支付工资在剔除延长工作
时间工资、相关津贴福利后，低
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由劳动
保障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补发所
欠劳动者工资，并可责令其按所
欠工资的 1—5 倍支付劳动者赔偿
金。《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五条则
规定，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

资 标 准 的 ， 应 当 支 付 其 差 额 部
分；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
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
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
付 赔 偿 金 。 由 于 《最 低 工 资 规
定》 是下位法，《劳动合同法》 是
上位法，虽然前者的处罚力度更
大，但各地普遍按照后者的规定
执行。如果遭遇劳动者投诉，用
人单位往往只需要在相关部门要
求时间内补齐差额，无需付出额外
赔偿。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一些
企业的侥幸心理。

最低工资被变相“稀释”，不
仅减损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有
悖最低工资的制度初衷。有关方面
应尽快统一法律法规，推动“惩罚
性赔偿”落到实处，提高用人单位
的违法成本，倒逼其敬畏劳动者权
益，守牢最低工资的底线。

最低工资岂能变相稀释

丁家发

因篡改食品生产日期被罚款
301 万元，上海和亦食品有限公司
不满处罚“过重”，起诉行政机
关。3月15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
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原告上海和亦食
品有限公司不服被告松江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以及
被告松江区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
议决定一案，当庭判决驳回原告的
诉 讼 请 求 （3 月 25 日 《工 人 日
报》）。

篡改食品生产日期，就有可能
将过期的食品卖给消费者，不仅是
一种消费欺诈行为，也存在严重的
食品安全隐患。上海这家食品公司
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笔者认为，
食品安全大于天，关系到民众的生
命健康安全，对违法行为就该出重
拳。

为减少经济损失，不少企业和
商家会对临近保质期的食品低价甩
卖，而过期后不能再销售，只有下
架处理。少数企业和商家却动起歪
脑筋，通过篡改生产日期，以达到
延长食品销售期限的目的。上海这
家食品企业便是如此，其从 2019
年 8 月 1 日起，对积压的临近保质

期以及已经过期的“奶酪熏肠”等
产品篡改生产日期。截至案发，共
篡改奶酪熏肠 1487 包，德式经典
煎肠 3757包，德式图林根煎肠 441
包，德式纽伦堡煎肠 698包，货值
金额 177081 元，已销售生产日期
被篡改的德式经典煎肠54包。

这家食品企业利欲熏心，不顾
消费者生命健康安全，是十分严重
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其篡改生产
日期的食品，大部分销往商场、超
市，涉及消费者众多，潜在社会危
害性较大。这家企业应明知如实标
明生产日期的重要性，却多次大量
篡改生产日期，具有实施违法行为
谋利的主观故意性。当地市场监管
部门对其重罚 301万元，并最终得
到法院支持，说明并不为过。

篡改食品生产日期遭重罚 301
万元，具有较强的震慑效应。对涉
事企业来说，“巨额罚单”令其感
到“肉痛”，就会长记性，今后再
也不敢做类似违法行为了；而对其
他食品企业和商家来说，也是一次
公开的警示教育，提醒他们不要存
在任何侥幸心理，必须规规矩矩，
自觉做好食品安全方面各项工作。
应该说，为了保护“舌尖上的安
全”，再重的处罚都不为过。

确保“舌尖上的安全”就该出重拳

忧 虑 罗琪 绘

记者 孙佳丽 厉晓杭 陈敏

朱奇雄：宁波国家高新区梅
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

“ 朱 医 生 的 服 务 态 度 特 别
好，我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
在朱医生和他父亲这里看病，很
放 心 。” 每 逢 朱 奇 雄 的 门 诊 日 ，
高新区梅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中医馆总是排着长队。面对
病人的信任，朱奇雄却把心态放
得 很 平 ：“ 父 亲 留 给 我 最 深 刻 、
最宝贵的遗产就是医德。作为一
名社区中医师，最好的医德不外
乎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这是我们
服务群众的基础和重中之重。”

据了解，朱奇雄的父亲叫朱
海祥，18 岁就有了自己的独立门
诊。朱奇雄从 1986 年开始跟随父

亲学医，继承家族衣钵，始终扎
根基层，至今已有 35 年。他告诉
记 者 ， 不 同 于 大 医 院 的 中 医 医
生，社区中医师的相当一部分病
人固定在一定区域，医生可以在
了解家族疾病规律的基础上，更
好地帮居民进行预防和保养。

这让朱奇雄深受附近居民的
信任。据了解，他的日门诊量超
过 200 人，高峰时期甚至要看 300
余人，诊室内满是病人送来的锦
旗。

朱奇雄告诉记者：“我有一
个专门与病人联系的手机号码。
无论是病情反复还是药效反馈，
病 人 可 以 24 小 时 随 时 联 系 到
我。遇到病情较为复杂的病人，
我 还 会 主 动 联 系 ， 观 察 病 情 。”
这一习惯，他已经坚持了 10 多
年。

不仅如此，若是遇到无法在
社区医院治疗的病人，朱奇雄会
推 荐 他 们 去 大 医 院 相 关 科 室 就
医。

“目前，中医的作用已从治
病为主，慢慢转变为预防、调理
为主。60%以上的病人找我是为
了 治 未 病 ， 或 是 急 病 后 的 调
理。”朱奇雄解释，一方面，近
几十年来，仅在梅墟街道，市民
的疾病谱已发生很大变化，病种
复杂多变；另一方面，道地药材
减少、饮片炮制不到位等问题，
让中药过敏的事情时有发生，还
常有病人质疑中药易导致肝肾损
伤。

同时，中医难以标准化的问
题 ， 让 其 本 身 存 在 很 大 的 主 观
性。“以我自己为例，我喜欢用
其他医生好的药方，一般会在陈

方的基础上，结合实际病情增减
或更换部分药材。因此针对同一
种病，我能通过辨证施治，开出
很多方子。不同中医医生在面对
同一个病人时也会开出不同的药
方。”朱奇雄表示。

如何在这一背景下传承发展
好 “ 老 祖 宗 留 下 的 中 医 宝 库 ”？
朱奇雄认为，中医医生要学会拥
抱现代医学，用数据说话，向外
发展，才能走得更好。他提醒市
民，身体保健很要紧，日常生活
中勿伤及元气，要多加锻炼，改
善饮食结构，才能预防疾病。

下午 5 时，记者离开梅墟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时，中医馆
内的灯已经亮了起来，围在朱奇
雄身边的病人仍不见少。“看这
情况，朱医生又要加班到晚上 10
点以后了。”一旁的保安嘀咕。

扎根基层35年，常常行医至晚上10点后

朱奇雄：以病人为中心是我毕生追求

昨天，海曙区西门街道新芝社
区和中北文明出租车队两家党组
织，在余姚市梁弄镇横坎头村联合
举行“红色地标，映照初心”为主
题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通过丰富
的展品、史料记载及讲解员的生动
讲解和唱红歌快闪活动，进一步提
升党员的政治素质。

（陈结生 周秉 摄）

红色地标

映照初心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昨天，
记 者 从 海 曙 区 教 育 局 获 悉 ， 从
2021 年起，海曙区教育局直属公
办初中招生政策将作调整，具体如
下：原小学初中“校校对口”的招
生政策保持不变；根据教育局当年

度核定的招生计划，各初中学校
（含九年一贯制学校） 在确保接纳
对口小学毕业生后，有空余学额的
可接纳在对口小学服务区内“户、
房一致”的小学毕业生；中小学转
学政策不变。

海曙区直属公办初中
招生政策有调整

本报讯（易民）北仑九华山路的
两块禁行牌，近日在中国宁波网民
生 e 点通群众留言板上引发多次质
疑。网友反映，北仑区九华山路 408
号往东路段，有一块限制 5 吨以上
货车驶入的禁行牌，但是违法驶入
的车辆比比皆是。不仅如此，不远处
还有一块禁止 0.75 吨以上货车通行
的禁行牌，让人感觉自相矛盾。

部门受理期间，记者多次前往
现场探访这两块令网友纠结的禁行
牌。第一次，记者看到，九华山路与
漓江路交叉口附近，立有两块告示
牌，其中一块为“禁止 5 吨以上大型
货运汽车通行”，另一块为“禁止黄
牌车辆停放”。但整条路上违停的大
货车不在少数。而禁止 0.75 吨以上
货车通行的禁行牌则位于该路往东
离松花江路还有 60 余米距离的地
方。

北仑交警大队受理后回复：已

将 5 吨以上车辆禁行牌拆除。有网
友追问：附近有 0.75 吨以上货车禁
行的牌子，又是从哪里到哪里禁行？
是整条九华山路吗？

北仑交警大队再次回复：2020
年 10 月 1 日起，关于调整北仑区域
道路货车限行规定的通告的相关规
定，该禁令标志是指松花江路禁止
0.75 吨以上货车通行。

在交警部门第二次回复后，记
者又几次前往实地查看，发现不少
超重货车经过禁行牌后还是直接右
转进入了松花江路。一名“闯禁”的
货车司机表示：松花江路的禁行牌
立在九华山路上，让人云里雾里。

文明的城市源于每一个精致的
细节，尤其是涉及安全的环节。网友
呼吁有关部门能把这类道路禁行工
作做得细些再细些。

发现身边不文明，请您继续通
过以下方式反映：

1、拨打热线81850000
2、微信搜索“nb81850”，关注后

直接留言
3、登录中国宁波网民生e点通

北仑九华山路上的禁行牌，
网友直呼看不懂

九华山路问题禁行牌示意图九华山路问题禁行牌示意图。。


